关于开展2025年秋季天津市大学生实习
“扬帆计划”工作岗位征集的工作方案

各有关单位：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做好我市大学生实习见习工作，按照“天津共青团深化实施服务和促进大学生就业行动”工作安排，团市委拟于近期开展2025年秋季天津市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工作，选拔一批品学兼优、综合素质突出的大学生到市、区两级党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实习锻炼，补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力量，提升大学生社会化能力。现就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实习时间
本期实习工作时间为2025年10月至12月。实习期满后，如用人单位和实习学生达成一致，可适当延长实习时间。
实习期内，原则上应至少完成2个月的实习工作。
二、实习单位征集
团市委会同市级机关团工委动员市级党政机关和部分事业单位提供实习岗位；各团区委动员各区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区内国有企业和骨干民营企业广泛提供实习岗位，面向本区内乡镇街道、村居社区等基层单位广泛征集实习岗位。相关工作可以与“青年实干家计划”等工作相结合，协同推动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提升质量，取得实效。
三、实习内容
1.参加政务实习的学生将参与实习单位相关业务实践和机关活动，了解部门工作开展情况，体验党政机关工作氛围，感受干部职工工作状态与工作作风。接收实习学生的单位部门可自行探索设计富有特色的工作内容，组织实习学生与机关青年广泛开展互动交流活动。
2.参加企事业单位实习的学生将参与企事业单位管理、运营的有关工作，了解企事业单位工作机制与工作内容，感受企事业单位职工工作状态和工作风格。接收实习学生的单位企业可为实习学生安排富有单位特色的实习锻炼岗位，组织实习学生与青年员工广泛开展互动交流活动。
四、实习单位职责
各级党政机关和相关企事业单位根据工作实际，自愿接收实习学生。接收单位主要负责以下工作：
1.安排实习岗位。实习单位应根据具体情况为全市大学生积极提供实习锻炼岗位。实习岗位应当为非涉密岗位，宜为接触业务多、工作任务重、锻炼成长快的工作岗位。实习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一定天数的试用期，试用合格后正式上岗。实习单位应指定专人做好实习生的招募和对接工作，接受实习学生的电话咨询，做好解释和服务工作。
2.加强培训管理。实习单位应对实习学生进行岗前培训，强调工作纪律、安全准则和保密要求，帮助他们尽快转变角色，适应工作岗位，做好实习期间的日常管理。
3.配备实习导师。实习单位原则上要为每名实习学生配备1名实习导师，对实习学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提供指导帮助。
4.组织互动交流。实习期间，实习单位应组织实习学生广泛参加单位内的党团组织活动，在与党员干部、团员青年的交流互动中扎实做好思想引领和实践育人工作。
5.落实服务保障。实习单位应做好实习学生的联系服务工作，根据单位实际情况为实习学生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加强对实习学生的安全教育，原则上应为实习学生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6.做好总结鉴定。实习结束后，实习单位可根据学生需要为实习合格的学生出具实习鉴定，实习鉴定内容可参考《2025年秋季天津市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工作实习鉴定模板》（附件2）。
五、工作阶段及要求
1.岗位征集阶段（即日起至2025年8月29日）
请有意愿开展此项工作的单位填写《2025年秋季天津市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工作岗位需求统计表》（附件1）。市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将填写完毕的统计表（附件1）报送至市级机关团工委；各区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单位将统计表（附件1）报送至团区委；市级机关团工委、各团区委汇总后于8月29日前发送至邮箱tjxuelian@126.com。
2.学生报名阶段（2025年9月1日至9月12日）
团市委将整理确定后的实习岗位清单发送给各高校团委，由各高校团委广泛宣传和动员，组织开展选拔考察等工作。通过选拔的学生将本人简历及加盖高校团委公章的报名表发送至意向单位邮箱。
3.单位录用阶段（2025年9月13日至9月26日）。
各实习单位自主完成报名学生的面试选拔工作，并通知学生录用结果。各单位完成选拔录用工作以后，应及时填写《2025年秋季天津市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工作上岗学生信息统计表》（附件3），市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将统计表（附件3）报送至市级机关团工委；各区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单位将统计表（附件3）报送至团区委；市级机关团工委、各团区委汇总后发送至邮箱tjxuelian@126.com。

附件：1.2025年秋季天津市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
工作岗位需求统计表
2. 2025年秋季天津市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
工作实习鉴定模板
3. 2025年秋季天津市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
上岗学生信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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